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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利奇馬(Lekima)颱風應變處置作為暨災後檢討報告 
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108年11月6日 

一、 前言 
利奇馬颱風於108年8月8至9日侵襲臺灣，本府為因應利奇馬颱風來襲，

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於8日9時提升至二級開設，8日14時提升為一級開

設，9日清晨颱風中心從距離臺灣東北部陸地約120公里的海面上通過，9

日中午過後颱風逐漸加速遠離，對本市影響程度降低，市災害應變中心遂

於9日14時調整為二級開設，9日17時再調整為三級常時開設，總計開設運

作32小時。利奇馬颱風影響期間，本市陽明山區最大陣風10級，市區平地

最大陣風9級，總累積雨量最大為陽明山194.5毫米，災害應變中心共計受

理災情212件，其中以路樹傾倒災情90件佔42.5%最多，民生基礎設施75件

佔35.4%(包含停電、停水、號誌損壞等)次之，所有災情案件於10日12時

前全數處理完成；另外也有民眾傷亡的情況，1位民眾因防颱修剪樹枝跌

落地面傷重不治，8位民眾則因強風造成路樹枝斷裂砸傷或跌倒，傷患送

醫治療後均已出院。 

利奇馬颱風災後依例進行問題檢討，由災防辦彙整市長、副市長及各

單位提出之問題，由各單位依權責擬定對策及填報辦理情況，並於108年

10月24日由災防辦許執行秘書景盛主持會議，針對各項問題進行檢視及強

化辦理內容，檢討議題包含有: 律定災後檢討 SOP、民防管制中心及第二

災害應變中心之整備、防災庫存瓶裝水是否有準備之需要、沙包回收機制、

HELLO-TAIPEI 行動災情通報及勘災 APP 系統整合等，共計8項，7項辦

理完成，1項辦理中(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整備案)，辦理中之案件後續將由

災防辦於例行工作會議中追蹤列管。 

二、 颱風(水情)動態 

(一) 颱風動態 

7月29日起大範圍的季風低壓盤踞在菲律賓東方海面，30日熱帶擾

動在季風低壓中形成並逐漸發展，8月3日14時發展為熱帶性低氣壓，4

日14時形成西北太平洋編號第9號颱風利奇馬，但由於導引氣流不明顯，

導致利奇馬移動速度緩慢，同時預測路徑也相當分歧(颱風中心可能從

臺灣東北方海面通過，亦可能登陸臺灣本島)，有高度不確定性。6日利

奇馬受到導引氣流影響開始往西北移動，預估中心將從北臺灣陸地或

近海通過，對本市構成威脅。7日利奇馬增強為中度颱風，7級風暴風

半徑220公里，17時30氣象局針對臺灣東部及東北部海面分發布海上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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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警報，同時預測路徑也逐漸往東調整，對本市威脅程度略微降低。8

日8時30分利奇馬增強為強烈颱風，同時氣象局也針對臺灣東北部陸地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預測路徑也持續往東修正。9日清晨利奇馬中心從

距離臺灣東北部陸地約120公里的海面上通過，為利奇馬最為接近北臺

灣之時段，9日晚間利奇馬中心接近大陸福建近海，氣象局於20時30分

解除北臺灣陸地的陸上颱風警報。10日凌晨利奇馬中心登陸福建，氣

象局於8時30分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圖1 利奇馬颱風中央氣象局官方路徑圖。 

由於利奇馬颱風路徑比預期偏東及偏北，本市風雨情況也不如預期

來的明顯。在颱風影響期間，本市最大陣風為陽明山鞍部測站的10級

陣風(9日5時2分，27.7m/s)，以及市區臺北測站的9級陣風(9日18時52

分，21.7m/s)；降雨部分，雨量主要集中在陽明山區西北側迎風面，

24小時累積雨量194.5毫米，最大時雨量35毫米出現在陽明山小油坑。

各時段累積雨量詳如表1，重要河段之最高水位詳如表2。 

表1 利奇馬颱風來襲期間本市降雨情形統計表 

降雨情形 降雨量  雨量站名稱 
最大10分鐘降雨量 

(時間) 
25.5mm 

(2019/8/7 22:20) 
雙溪 

最大1小時降雨量 
(時間) 

35.0mm 
(2019/8/9 10:40) 

北投小油坑 

最大3小時降雨量 
(時間) 

51.0mm 
(2019/8/9 12:10) 

北投小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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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6小時降雨量 
(時間) 

84.5mm 
(2019/8/9 07:10) 

陽明山 

最大24小時降雨量前
三名測站 

194.5mm 陽明山 

187.0mm 竹子湖 

181.0mm 士林擎天崗 

表2 利奇馬颱風來襲期間河川水位情形表 

項
次 

河川 
監測站名稱及警戒水位高 

(公尺)(級別) 

最高水位狀況 
水位 
(公尺) 

時間 

1 淡水河 臺北橋2.2(三級)6.7(二級)8.5(一級) 1.83 
8月9日 
05:50 

2 基隆河 大直橋3.3(三級)8.0(二級)9.8(一級) 1.85 
8月9日 
18:30 

3 新店溪 中正橋5.4 (三級)8.3(二級)10.5(一級) 2.52 
8月9日 
18:10 

4 景美溪 寶橋11.6(三級)15(二級)18(一級) 9.87 
8月9日 
11:20 

三、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運作 
本府為因應利奇馬颱風來襲，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於8月8日9時提升

至二級開設，8日14時提升為一級開設，9日下午颱風逐漸遠離本市風雨明

顯趨緩，於14時調整為二級開設，17時再調整為三級常時開設，總計開設

運作32小時。 

四、 召開工作會報 

災害應變中心於二級及一級開設運作期間共計召開3次工作會報，有關

歷次會議指揮官指裁示事項重點如下: 

(一) 第1次工作會報(8月8日10時召開，指揮官為消防局吳俊鴻局長) 

1. 根據中央氣象局氣象資料顯示，利奇馬颱風七級風暴風圈預計將於

明(9)日凌晨接觸北部陸地，9日全日為本市受影響最顯著的時段，

請各單位提早做好各項預防整備措施。 

2. 請各局處督促所屬全面檢視各項防救災設施及裝備機具，務必確實

依風災災前整備檢核表(check list)做好相關整備工作。 

3. 由於預估本市將遭受強風侵襲，可能有大量的路樹及招牌掉落災情，

請工務、環保、交通、都發局(建管處)及區公所針對路樹傾倒、招

牌掉落、交通號誌等災後復原所需的各式人力、車輛、機具加強整

備，必要時動員鄰里志工或申請軍方協助。 

4. 請觀傳局及媒體事務組加強宣導民眾，提高防災警覺，做好各項防

颱整備。 

5. 請水利處加強各抽水站、移動式抽水機及水門測試，並針對地勢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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窪地區進行機具預先布署因應。 

6. 請環保局通知各區清潔隊及溝渠清理隊加強溝渠、排水孔清疏，避

免堆積雜物，導致積水之情形發生。 

7. 請各權責單位加強地下室、堤外停車場及低窪地區老人安養機構之

沙包、防水閘門、自來水儲備及預防性疏散等防災整備。 

(二) 第2次工作會報(8月8日20時召開，指揮官為柯文哲市長) 

1. 請本府各單位確實依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SOP)辦理颱風整備應

變工作。 

2. 有關災後何時完成各單位發現之問題或意見蒐集?何時開會檢討?請

消防局律定相關檢討會議的作業機制並確實辦理。 

3. 針對東門捷運站地下連通道淹水的改善策進作為，請新工處儘速完

成，避免再發生問題。 

4. 依氣象局資料研判顯示，明(9)日6時至12時風雨影響本市最大，請

觀傳局及媒體事務組加強宣導民眾颱風期間避免外出及勿騎乘機車

或自行車外出。 

5. 請警察局及消防局儘速整備民防管制中心及第二災害應變中心之各

項設施，並進行開設演練或實際作業，以應不時之需。 

6. 請北水處及社會局，研議防災庫存之瓶裝水是否有準備之需要；另

請社會局研議口糧到期或更替的管理機制。 

7. 民眾索取沙包部分，請民政局研議建立更有效率之回收機制，以減

少公部門人力耗費及避免民眾隨意棄置，造成環境危害。 

8. 請研考會(1999)研議將 HELLO TAIPEI「行動災情通報」及「勘災

APP」整合為一種系統，以利公私部門利用手機結合 GPS 進行災害

回報，提升效率；另評估加強里(鄰)長或民眾使用「行動災情通報」

報案，以加速災情處理及避免同一災情重複通報統計之問題。 

(三) 第3次工作會報(8月9日9時召開，指揮官為柯文哲市長) 

1. 本市8月9日停班停課，請各局處應持續加強整備應變工作並維持正

常運作。 

2. 請環保局今日正常清運垃圾，使民眾恢復日常生活。 

3. 請消防局評估於本日下午5時前以簡訊通知各防救災單位是否召開

工作會報。 

五、 重要整備應變措施 

(一) 風災檢核作業 

災害防救辦公室於6日下午透過 line 群組報各防災單位做好各項防災

整備工作，並填報風災檢核表，各局處及區公所均於 8 日 12 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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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風災災前整備檢核表填報。 

(二) 行道樹及建築工地整備 

1. 完成路燈檢修115,630盞、開關箱檢修7,154處、行道樹立支柱239

株及疏枝19,175株。 

2. 完成通報各公共工程及民間建築工地注意颱風動態，並督促廠商作

好防颱準備。 

(三) 易積水地點、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坡地老舊聚落及邊坡整備 

1. 完成36處市區易積水地點之雨水下水道排水幹線、側溝進水口等檢

查、62座沉砂池檢查及66處永久抽水站及21處臨時抽水站之抽水機

試俥運轉操作。 

2. 完成50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巡勘與列管沉砂池之清疏作業；完成28個

山坡地老舊聚落關注點之機動巡勘作業；完成20處列管坡地住宅社

區邊坡關注點安全檢查。 

(四) 加強溝渠巡檢及清理 

環保局通知各清潔隊於108年8月6日起加強防颱整備及溝渠清疏檢查

工作；另經統計108年1至7月清疏全市溝渠12,727條、清理淤泥量

53,974公噸。 

(五) 加強督考檢視 

蔡參事茂岳率災防辦及研考會於8日11時抽查中正區公所、警察局中正

第一分局、消防局忠孝分隊等單位之防颱整備情形，並勉勵同仁辛勞，

另要求中正區公所協助南機場公寓因0808 震災受損之修復作業。 

(六) 重要決策會議 

停班停課決策會議 

市災害應變中心於8月8日19時召開第1次停班停課決策會議，9日本

市已達停止上班上課之標準，並與新北及基隆於8日19時10分同時公

布。 

六、 災情處理及善後作業 

本次利奇馬颱風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期間共受理災情212件，其中以路樹

傾倒災情案件90件佔42.5%最多，民生基礎設施案件75件佔35.4%(包含停

電、停水、號誌損壞等)次之，9日下午本市風雨趨緩後，本府工務、環保、

民政、建管及各區公所等相關單位即立即動員進行環境清理，所有災後復

原工作於10日12時前全數處理完成。另外在人員傷亡部分，1位民眾因防

颱修剪樹枝跌落地面傷重不治，8位民眾則因強風造成路樹枝斷裂砸傷或

跌倒，傷患送醫治療後均已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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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臺北市利奇馬颱風災情彙計表(統計期間：108年8/08 09:00至8/10 12:00) 

108年利奇馬颱風 災情彙計總表 

災情項目 災情項目 總計 備考 

水利設施災情 前述以外水利設施災情 1 

所有災後復原工
作於10日12時前
全數處理完成 

路樹災情 路樹傾倒 90 

廣告招牌災情 廣告招牌欲墜 2 

道路、隧道災情 

道路路基流失/坑洞 19 

道路邊坡坍方/落石 2 

前述以外之道路隧道災情 1 

土石災情 
土石崩落 1 

土石流 1 

積淹水災情 

房屋積淹水 1 

道路(地區)積淹水 2 

前述以外積淹水災情(如高架橋、
橋梁、隧道) 

3 

建物毀損 
圍牆(籬)倒塌 2 

建物輕微受損 3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電線(桿)或纜線毀損 13 

電信停話 1 

路燈故障 8 

電力停電 24 

自來水停水 16 

自來水漏水 2 

交通號誌損壞 11 

環境汙染 環境汙染(含垃圾清運) 6 

其他災情 前述以外其他災情 3 

總計 212 

民眾傷亡情況: 

1. 萬華區東園街154巷50號1樓，1名民眾(楊〇〇，男65歲) 因防颱在外鋸樹跌落地面

送台大醫院後傷重不治。 

2. 北市中山區敬業4路168號，1名民眾(徐〇，女32歲) 因風雨大路面濕滑而於維多利

亞酒店滑倒割傷，於內湖三軍總醫院就醫。 

3. 南港區西新里6鄰向陽路199號8號4樓，1名民眾(林〇〇，女56歲) 因做防颱措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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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跌倒，於內湖三軍總醫院就醫。 

4. 桂林路127巷13號，1名民眾(柯〇〇，男35歲)因機車勾到風雨導致的垂落電線而自

摔，於聯醫和平醫院就醫。 

5. 陽明大學校內，1名民眾(何〇〇，男70歲)因工人校園中鋸樹，因風大被樹枝打

到，於臺北榮總就醫。 

6. 成功路，1名民眾(林〇〇，女42歲)因成功路段地面多處坑洞積水導致騎車自摔，

於內湖三軍總醫院就醫就醫。 

7. 南港區同德路，1名民眾(胡〇，女67歲)因馬路上自摔，於聯醫忠孝醫院就醫。 

8. 1名民眾(黎〇〇，女49歲，菲籍)因天雨路滑騎腳踏車摔倒，於臺大醫院就醫。 

9. 仰德大道二段路1名民眾(孫〇〇，男22歲)因路樹壓到，於新光醫院就醫。 

七、 問題檢討與策進作為 
災防辦於8月12日通報各單位，針對應變期間遭遇之問題或建議進行提

報，後續經災防辦過濾確認並將市長於工作會議之提問與建議納入後，由

各單位依權責擬定對策及填報辦理情況，共計有8項議題，7項辦理完成，

1項辦理中，辦理中之案件後續將由災防辦於例行工作會議中追蹤列管(詳

如附件1)。以下就各項檢討問題之對策及辦理情形進行說明： 

（一） 請消防局律定災後檢討作業機制(市長提問) 

辦理進度或改善計畫: 

(1) 災防辦擬定「臺北市政府辦理災後檢討作業程序流程圖(草案)」，並

於10月4日邀集本府各防災單位研商修正後，於10月14日簽奉核准並

函文各相關單位知照。 

(2) 災後檢討程序包含:啟動檢討作業、蒐集問題、確認問題、擬定對策、

檢討會議、完成報告、追蹤管考、人員獎懲等8個部分，檢討程序原

則將於災後復原任務完成後45天內完成，災防辦得視案件複雜程度

酌予縮短或延長。 

(3) 「臺北市政府辦理災後檢討作業程序流程圖」詳如附件2。 

（二） 捷運東門站地下連通道積淹水改善策進作為，請新工處盡速完成(市長

提問) 

辦理進度或改善計畫: 

0722強降雨捷運東門站及行天宮站鄰接之地下連通道積淹水原因為雨

水大量由夾層結構管線穿越處或側溝滲入地下道，使排水宣洩不及溢

滿出地下道，本處規劃以下改善方案: 

(1) 本案已於108年8月26日於市長室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2) 在捷運天宮站松江民生的部分:已於108年9月11日完成地下道排水管

路改善，並將排水系統效能提升為原有之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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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捷運東門站信義金山的部分:漏水位置由結構內外進行低壓止水灌

漿方式處理，已於108年10月10日施工完成。 

(4) 本處平時將加強側溝疏通工作，於汛期期間由橋涵養護分隊將救災

設備常備於機動車及維修車上，並新增抽水設備，若遇突發狀況可

迅速機動支援。 

（三） 請警察局與消防局盡速整備民防管制中心及第二災害應變中心之各項

設施，並進行開設演練或實際作業(市長提問) 

辦理進度或改善計畫: 

(1) 警察局預訂於109年萬安43號演習時配合「應變指揮中心轉移試行驗

證演練」，規劃本府應變指揮中心（災害應變中心）移轉至警察局民

防管制中心，驗證預備指揮中心通訊指揮與管制效能；預先規劃轉

移演練路線及預備指揮中心周遭之交通管制措施，待本府各單位移

轉進駐後，向市長進行簡報並與各區應變中心進行視訊聯繫，迅速

掌握災情，以驗證應變指揮中心之通訊連絡與指揮管制功能。。 

(2) 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規劃於該中心 C 隧道內作為本府預備應變指揮

中心會場，相關硬體設備(投影機、布幕、會議桌、椅、廣播設備)已

完成採購，並已向本府資訊局申請設置視訊設備，待本府資訊局裝

設完成即可進行視訊連線測試。 

(3) 消防局已針對本市第二災害應變中心相關資通訊設備進行整備及改

善，並於9月30日至10月1日米塔颱風侵襲期間，將本市一、二級災

害應變中心開設移往第二災害應變中心實際運作，並由市長親自主

持2次工作會議。 

(4) 本市第二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依「臺北市各級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及「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注意事項」進行開設運作，每年亦透

過不定期辦理演習、教育訓練及召開會議等方式，維持其運作功能，

並滾動修正，以強化本市應變中心備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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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米塔颱風期間第二災害應變中心運作相關照片。 

（四） 請北水處及社會局研議防災庫存瓶裝水是否有準備之需要；另請社會

局研議口糧到期或更替的管理機制(市長提問) 

辦理進度或改善計畫: 

(1) 社會局與北水處研議後，建議仍需儲備礦泉水，惟儲備日數由3日下

修至2日，原因說明如下： 

a. 飲用水供應有其急迫性，部分收容學校及場所未設有緊急取水點，

無法緊急提供飲用水。 

b. 考量災民對生飲水之心理顧忌及飲水習慣，且疫災發生為健康考

量仍建議需煮沸，故瓶裝水可於災害發生前幾日予以應變。 

c. 有關瓶裝水儲備日數與安全存量，原相關作業原則並無規定，故

以社會局108年8月1日臺北市民生救濟物資儲備標準討論會議決

議辦理。 

(2) 社會局已於108年8月1日開會決議口糧更改為非必需儲備物資，現存

口糧將於屆期前30-60天轉贈貧窮家庭、社福機構，或於演習時提供

參與人員使用。另中央相關規定為都會區不需儲備食品，本市儲備

之民生救濟物資六大項目已優於該規定。 

（五） 請民政局研議建立更有效率之沙包回收機制，以減少公部門人力耗費

及避免民眾隨意棄置，造成環境危害(市長提問) 

辦理進度或改善計畫: 

(1) 民政局已於8月16日召開「研商市民領取及回收沙包管理流程會議」，

已訂定沙包發放及回收流程: 「臺北市各區公所防汛期間市民領取沙

包管理流程」。於市民至各區公所發放點或預置點領取沙包時，主動

說明各次風災或水災解除警戒後，二週內電話聯繫，及12月起通知

民眾回收沙包。並於每年12月起，由區公所電話聯繫市民，直接由

區公所統一回收沙包，另將總表於12月底回報民政局。 

(2) 「臺北市各區公所防汛期間市民領取沙包管理流程」詳如附件3。 

（六） 請研考會研議將 HELLO TAIPIE 行動災情通報及勘災 APP 整合為一

種系統，以利公私部門利用手機結合 GPS 進行災害回報，提升效率；

另評估加強里(鄰)長或民眾使用行動災情通報報案，以加速災情處理及

避免同一災情重複通報統計之問題(市長提問) 

辦理進度或改善計畫: 

(1) 研考會業於108年9月6日邀集消防局及資訊局開會討論，有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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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TAIPEI 行動災情通報及勘災 APP 整合為一種系統乙節，因

「HELLO TAIPEI」與 EOC 已於106年6月27日完成介接，在應變中

心開設時，「HELLO TAIPEI」行動 APP 及網站首頁將增加「行動(線

上)災情通報」橘色區塊，提供前端-里(鄰)長或民眾進行災情通報；

勘災 APP 則為系統後端-府內人員統整災情管理系統，兩者資料皆已

整合至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爰維持現行運作機制。 

(2) 民政局業於108年8月30日協助加強宣導里(鄰)長或民眾使用 HELLO 

TAIPEI「行動災情通報」報案，以加速災情處理。 

（七） 請北北基三縣市的人事處處長討論確認停班課標準作業流程，原則以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視訊會議結束後，再行發布停班課訊息。另外亦請

人士處針對北北基對外發布停班停課時機未能一致的情況，再與新北

及基隆進行溝通，或是檢討研議相關作業規定(市長提問) 

辦理進度或改善計畫: 

(1) 人事處業於108年8月30日，邀集新北市、基隆市政府人事處處長，

召開「研商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相關

事宜」會議。 

(2) 前開會議結論如下： 

a. 北北基發布停班課方式，仍以三方協商取得「共識」後，採取

「同步」、「統一時間」及「各自發布」之原則。有關發布翌日

是否停班課之時間，參酌交通局中央氣象局於晚間7時召開視訊

會議、提供風雨預報資料及因應停班課發布準備作業，三方如有

共識，原則於晚間8時發布，惟如遇特殊情形且經三方共識，例

外得提前或延後發布時間。 

b. 北北基於對外說明發布翌日停班課時間仍統一說法為「最晚於晚

上10時前發布」。 

（八） 開設期間「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不穩定，報表傳送功能畫面無法正

常顯示 (社會局提出) 

辦理進度或改善計畫: 

(1) 有關開設期間「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不穩定或傳送功能異常問題，

已於開設期間調整修復，另於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相關系

統維護廠商均依維護契約規定進駐，以確保各項功能正常運作。 

(2) 有關開設期間「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不穩定或傳送功能異常問題，

經查係系統對外連線的使用者（IP）之流量預設上限，當超過上限

值時系統恐有降速之情形，故現已將上限規則取消、頻寬加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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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未來開設有系統傳送不穩之情形。 

 

附件1-利奇馬颱風問題檢討列管表 

附件2-臺北市政府辦理災後檢討作業程序流程圖 

附件3-「臺北市各區公所防汛期間市民領取沙包管理流程」

暨修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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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利奇馬颱風問題檢討列管表  
108.11.06 

編號 問題 辦理情形或對策 辦理單位 辦理等級 

1 

市長指示: 

請消防局律定相關檢

討會議的作業機制並

確實辦理 

1. 災防辦擬定「臺北市政府辦理災後

檢討作業程序流程圖(草案)」，並

於10月4日邀集本府各防災單位研

商修正後，於10月14日簽奉核准並

函文各相關單位知照。 

2. 災後檢討程序包含 :啟動檢討作

業、蒐集問題、確認問題、擬定對

策、檢討會議、完成報告、追蹤管

考、人員獎懲等8個部分，檢討程

序原則將於災後復原任務完成後啟

動。 

3. 「臺北市政府辦理災後檢討作業程

序流程圖」詳如附件2。 

消防局 A 

2 

市長指示: 

捷運東門站地下連通

道積淹水改善策進作

為，請新工處盡速完

成 

0722強降雨捷運東門站及行天宮站鄰

接之地下連通道積淹水原因為雨水大

量由夾層結構管線穿越處或側溝滲入

地下道，使排水宣洩不及溢滿出地下

道，本處規劃以下改善方案: 

1. 本案已於108年8月26日於市長室會

議進行專案報告。 

2. 在捷運天宮站松江民生的部分:已

於108年9月11日完成地下道排水管

路改善，並將排水系統效能提升為

原有之3倍。 

3. 在捷運東門站信義金山的部分:漏

水位置由結構內外進行低壓止水灌

漿方式處理，已於108年10月10日

施工完成。 

4. 本處平時將加強側溝疏通工作，於

汛期期間由橋涵養護分隊將救災設

備常備於機動車及維修車上，並新

增抽水設備，若遇突發狀況可迅速

機動支援。 

新工處 Ａ 

3 

市長指示: 

請警察局與消防局盡

速整備民防管制中心

及第二災害應變中心

之各項設施，並進行

開設演練或實際作業 

警察局： 

1. 警察局預訂於109年萬安43號演習

時配合「應變指揮中心轉移試行驗

證演練」，規劃本府應變指揮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移轉至警察局民

防管制中心，驗證預備指揮中心通

訊指揮與管制效能；預先規劃轉移

演練路線及預備指揮中心周遭之交

 

 

 

 

 

 

 

警察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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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制措施，待本府各單位移轉進

駐後，向市長進行簡報並與各區應

變中心進行視訊聯繫，迅速掌握災

情，以驗證應變指揮中心之通訊連

絡與指揮管制功能。 

2. 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規劃於該中心

C 隧道內作為本府預備應變指揮中

心會場，相關硬體設備(投影機、

布幕、會議桌、椅、廣播設備)已

完成採購，並已向本府資訊局申請

設置視訊設備，待本府資訊局裝設

完成即可進行視訊連線測試。 

3.  

消防局： 

1. 消防局已針對本市第二災害應變中

心相關資通訊設備進行整備及改

善，並於9月30日至10月1日米塔颱

風侵襲期間，將本市一、二級災害

應變中心開設移往第二災害應變中

心實際運作，並由市長親自主持2

次工作會議。 

2. 本市第二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依

「臺北市各級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及「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注意

事項」進行開設運作，每年亦透過

不定期辦理演習、教育訓練及召開

會議等方式，維持其運作功能，並

滾動修正，以強化本市應變中心備

援機制。 

3.  

 

 

 

 

 

 

 

 

 

消防局 

 

 

 

 

 

 

 

 

 

A 

4 

市長指示: 

請北水處及社會局研

議防災庫存瓶裝水是

否有準備之需要；另

請社會局研議口糧到

期或更替的管理機制 

北水處： 

北水處已建置完成12處防災公園維生

取水站，14處配水池取水站及24處送

水管取水站，亦與臺北市124所公立學

校配合成立學校供水站，及於災時機

動開設20處臨時供水站，足以持續供

應全體市民每人每日3公升14天飲用

水。災時生活雜用水則由防災地下水

井供應。 

社會局： 

1. 社會局與北水處研議後，建議仍需

儲備礦泉水，惟儲備日數由3日下

修至2日，原因說明如下： 

(1) 飲用水供應有其急迫性，部分收

容學校及場所未設有緊急取水

點，無法緊急提供飲用水。 

北水處 

社會局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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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量災民對生飲水之心理顧忌及

飲水習慣，且疫災發生為健康考

量仍建議需煮沸，故瓶裝水可於

災害發生前幾日予以應變。 

(3) 有關瓶裝水儲備日數與安全存

量，原相關作業原則並無規定，

故以本局108年8月1日臺北市民

生救濟物資儲備標準討論會議決

議辦理。 

2. 社會局已於108年8月1日開會決議

口糧更改為非必需儲備物資，現存

口糧將於屆期前30-60天轉贈貧窮

家庭、社福機構，或於演習時提供

參與人員使用。另中央相關規定為

都會區不需儲備食品，本市儲備之

民生救濟物資六大項目已優於該規

定。 

5 

市長指示: 

請民政局研議建立更

有效率之沙包回收機

制，以減少公部門人

力耗費及避免民眾隨

意棄置，造成環境危

害 

1. 本局訂有「臺北市各區公所防汛期

間市民領取沙包管理流程」，並於8

月16日召開「研商市民領取及回收

沙包管理流程會議」針對內容進行

修訂，主要精進內容包含: 

(1) 於市民至各區公所發放點或預

置點領取沙包時，主動說明各

次風災或水災解除警戒後，二

週內電話聯繫，及12月起通知

民眾回收沙包。 

(2) 每年12月起，由區公所電話聯

繫市民，直接由區公所統一回

收沙包，另將總表於12月底回

報民政局。 

2. 「臺北市各區公所防汛期間市民領

取沙包管理流程」及修訂對照表詳

如附件3。 

民政局 Ａ 

6 

市長指示: 

請 研 考 會 研 議 將

HELLO TAIPEI 行動

災情通報及勘災 APP

整合為一種系統，以

利公私部門利用手機

結合 GPS 進行災害回

報，提升效率；另評

估加強里(鄰)長或民

眾使用行動災情通報

報案，以加速災情處

理及避免同一災情重

研考會: 

1. 研考會業於108年9月6日邀集消防

局及資訊局開會討論，有關將

HELLO TAIPEI 行動災情通報及勘

災 APP 整合為一種系統乙節，因

「HELLO TAIPEI」與 EOC 已於

106年6月27日完成介接，在應變中

心開設時，「HELLO TAIPEI」行

動 APP 及網站首頁將增加「行動

(線上)災情通報」橘色區塊，提供

前端-里(鄰)長或民眾進行災情通

報；勘災 APP 則為系統後端-府內

研考會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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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通報統計之問題。 人員統整災情管理系統，兩者資料

皆已整合至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

爰維持現行運作機制。 

2. 民政局業於108年8月30日協助加強

宣導里(鄰)長或民眾使用 HELLO 

TAIPEI「行動災情通報」報案，

以加速災情處理。 

7 

市長指示: 

請北北基三縣市的人

事處處長討論確認停

班課標準作業流程，

原則以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視訊會議結束

後，再行發布停班課

訊息。 

鄧副市長指示: 

請人事處針對北北基

對外發布停班停課時

機未能一致的情況，

再與新北及基隆進行

溝通，或是檢討研議

相關作業規定。 

1. 人事處業於108年8月30日，邀集新

北市、基隆市政府人事處處長，召

開「研商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

政府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相關事

宜」會議。 

2. 前開會議結論如下： 

(1) 北北基發布停班課方式，仍以

三方協商取得「共識」後，採

取「同步」、「統一時間」及

「各自發布」之原則。有關發

布翌日是否停班課之時間，參

酌交通局中央氣象局於晚間7

時召開視訊會議、提供風雨預

報資料及因應停班課發布準備

作業，三方如有共識，原則於

晚間8時發布，惟如遇特殊情

形且經三方共識，例外得提前

或延後發布時間。 

(2) 北北基於對外說明發布翌日停

班課時間仍統一說法為「最晚

於晚上10時前發布」。 

人事處 Ａ 

8 

社會局提出: 

開設期間「防救災作

業支援系統」不穩

定，報表傳送功能畫

面無法正常顯示。 

1. 有關開設期間「防救災作業支援系

統」不穩定或傳送功能異常問題，

已於開設期間調整修復，另於本市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相關系統

維護廠商均依維護契約規定進駐，

以確保各項功能正常運作。 

2. 有關開設期間「防救災作業支援系

統」不穩定或傳送功能異常問題，

經查係系統對外連線的使用者

（IP）之流量預設上限，當超過上

限值時系統恐有降速之情形，故現

已將上限規則取消、頻寬加大，以

避免未來開設有系統傳送不穩之情

形。 

消防局 Ａ 

 

 


